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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 103 年受訪旅客每人每日平均消費細項來看，平均是 221.76 美元，陸客的消費金額為

241.98 美元，陸客消費比例為：旅館內支出費佔 18.34%、旅館外餐飲費佔 12.13%、在台境

內交通費佔 12.85%、娛樂費佔 2.74%、雜費佔 0.86%、購物費佔 53.09%。換言之，陸客減

少來台觀光，會對我國之旅館業、餐飲業乃至交通業與批發零售業有不利影響。對我國之

觀光收益的不利影響，難以估計。103 年觀光總收入約為 7,530 億台幣，外匯收入約為

4,438 億台幣，約佔 58.93%，若是陸客短少，是為直接衝擊我國之觀光外匯收入，不應輕忽

，甚會影響某些觀光產業發達之縣市，如花蓮。可惜的是．目前我國交通部觀光局並未對

陸客減少來台觀光有相關的評估報告，會造成多少人失業、失去多少 GDP、失去多少觀光

外匯收入，皆未見其蹤影。是故，大院應盡快就此提出評估報告，以因應後續效應，否則

負面影響將不利於我國觀光產業之發展。 

三、上述質詢 敬請答覆。 

（二十）本院陳委員學聖，為重視台灣美術發展史料保存及研究，要求

文化部建構國家級的「視覺藝術檔案中心」，協調國內三大美

術館與學術界資源，提出整合各美術館特色與檔案資源，並提

升檔案中心在數位資源教學應用、創造，及保存的貢獻之措施

，為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在台灣美術史的研究上，早期學界多以作品風格為分析對象，較忽略藝術家個人周邊的檔

案，1980 年代及其以前的台灣美術史研究，討論雖多，但缺乏學術方法的建構，以致錯失

了早期直接蒐集藝術家基礎檔案的時機，諸如書信、筆記、速寫本、日記、手稿、照片、

寫生或素描稿等。不同於傳統的藝術史料，台灣現當代藝術更多是不易保存或典藏的作品

，畫冊不僅量少，美術館或畫廊也極少委由出版社發行，蒐集不易，展覽摺頁與請柬亦極

少被系統性的整理，藝術家個人的手搞、草圖，尤其是一次性的展示創作構想，更缺乏集

中典藏的機制。 

二、國立台灣美術館、台北市立美術館及高雄市立美術館為國內三大美術館，雖都以「台灣美

術史」為名建立，其典藏策略受現代主義之影響，首重藝術家個人創作理念與風格的建立

，美術館仍以美術作品為典藏標的。然而典藏經費有限造成作品館藏不足，再加上忽略藝

術實踐與過程的紀錄，造成美術館無法落實對台灣美術史的整體研究。 

三、舉凡德國卡塞爾文件展、日本福岡亞洲藝術三年展等典範，檔案文件設置完備，除典藏大

量當代藝術書籍之外，設置獨立的檔案專櫃，存放該屆展覽的一手史料，包括策展人的概

念手搞與筆記、展示規劃草圖、策展人與藝術家及各相關單位的往來書信、作品草圖、展

覽相關文宣報導等檔案文件。每屆專櫃中，陳列使用該屆檔案之後書寫而成的各國學位論

文。如此檔案建置和保存的形成方法，有助於美術史研究者、策展人等累積脈絡化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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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術方法、使策展成為一門獨立專業的主要原因，日本福岡亞洲藝術三年展所建置的檔

案資料更成為亞洲藝術重要的資料庫。 

四、國家級的「視覺藝術檔案中心」作為台灣美術史的研究發展核心，舉凡藝術作品由構思、

創作、展示到典藏過程的所有資料，包括藝術機構的相關檔案、諸如藝術史料採集、策展

史的個案範例等，都應該被視為「藝術檔案」加以系統性的蒐藏與研究，相較於畫冊和藝

術家相關出版品，「檔案」具有更特殊的功能與意涵。 

五、本席建請文化部正視建構國家級的「視覺藝術檔案中心」在發展台灣藝術史的貢獻，鼓勵

國內已具有成立檔案機制條件的美術館與大學合作，結合藝術史學者，提出整合各美術館

特色與檔案資源的目標導向研究作為開端，一來可協助美術館發展、區隔各館典藏特色，

避免資源重複投入，二來以成立檔案中心為目標，有效結合美術館與學術界，整合分散各

處之藝術史料與資源。 

六、上述質詢 敬請答覆。 

（二十一）本院李委員彥秀，鑒於我國近年來玻璃破裂傷人事故頻傳，

且查外國對於不同處所應裝設之玻璃種類亦有規範，故我國

應建立建築玻璃設立使用安全標準，以維護社會大眾之安全

，建請行政院研擬相關安全標準之規範，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一、近年來偶有聽聞玻璃破裂後碎片刺傷人之意外，然查依現今玻璃製作技術似有可減少或減

輕碎片傷人程度之成品，故或可考量依玻璃使用之地點區分玻璃產品種類之安全規範。 

二、查世界各國現將玻璃安全納入建築法規之國家或地區有歐盟、美國、日本及中國上海……

等地，以歐盟為例，其針對玻璃裝設之處所、大小等均異其規定，如玻璃裝設之處所屬於

學校醫院、購物中心、工業區或公共設施等地，特別規範窗戶、帷幕玻璃、門、屋頂等均

應安裝不同種類之玻璃；上海市建築玻璃幕牆管理辦法亦針對人員密集、流動性大區域內

的建築等須採用較安全之玻璃之規定。 

三、然我國目前並未制訂區分建築所在地或建築種類應適用何種玻璃之規範，對於民眾之安全

保障或有未臻周全之處，故建請行政院研擬我國是否應有相關安全標準規範及該規範該如

何訂立。 

（二十二）本院徐委員榛蔚，針對近年國際恐怖攻擊事件頻傳，如去（

104）年 11 月巴黎連續多起恐攻事件、今年 3 月比利時首都

布魯塞爾機場及地鐵站前後發生之爆炸事件、與日前於土耳


